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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提案書面審議紀錄 

 

當然委員：張清風校長(召集人)、許泰文副校長、蔡國珍副校長、莊季高副校長兼主

任秘書、張文哲教務長、陳歷歷研發長、田華忠學務長、唐世杰總務長(執

行長)、汪玉雲主計主任 

遴聘委員：環漁系歐慶賢委員、機械系鄭元良委員、電機系王榮華委員 

校外委員：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吳館長俊仁 

 

紀錄作成時間：：106 年 12 月 14 日                               記錄：張慈芳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總經費調增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旨揭工程經行政院於 103 年 7 月 18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736 號

函同意總樓地板面積為 9,917 平方公尺  (3,000 坪 ) ，總經費為新台

幣 2 億 6,500 萬元 (如附件一，第 3 頁 )，當時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編列作業手冊」之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每平方公尺為新台幣 2

萬 1,460 元。  

二、本案基本設計經行政院 104 年 7 月 1 日工程技字第 10400192830 號

函同意總樓地板面積為 1 萬 0,407.9 平方公尺，總經費新台幣 2 億

6,500 萬元 (如附件二，第 4 頁 )。  

三、本案經 106 年 6 月 23 日基隆市政府核備都審報告書，都審委員會要

求本校調整基地位置並將基地旁之既設地下道與本案地下室串連，

導致總樓地板面積增加為 1 萬 0,743 平方公尺 (如附件三 )。又本案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3 年 7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31862015 號函，

「純建築行為」、「點狀或線狀公用事業設施」及「平坦地」免擬具

水土保持計畫之解釋…停止適用，故本案須增加辦理水土保持送審，

另基隆市政府要求須進行山坡地加強雜項執照送審。  

四、本案建築執照已於 106/11/8 核可，目前進行副本圖核對，後續辦理

候選綠建築、智慧綠建築及五大管線送審作業，預計於 107 年發包。

依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作業手冊」之共同性費用編列標

準每平方公尺為新台幣 2 萬 4,010 元及山坡地加強雜項執照審查、水

土保持審查的費用。  

五、本案若以原總經費發包，恐有多次流標、影響期程及工程品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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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擬請同意增加經費新台幣 3,375 萬元，將本案總經費調整為新台

幣 2 億 9,875 萬元 (如附件三，第 5~6 頁 )，所需增加費用擬由校務基

金支應。  

決議：全數 13 位委員，獲 12 位委員回覆同意， 1 位未回覆，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設置要點」

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擴大照顧弱勢學生，擬修正本設置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30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討論，並依 106 年 11 月

3 日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因應座談會建議修正。  

三、本修正內容業經 106 年 11 月 16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如附件四，第 7~9 頁 )。  

決議： 

一、全數 13 位委員，獲 12 位同意， 1 位未回復，本案通過。  

二、第一點依委員建議修正為「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照顧

經濟弱勢、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使其順利就學，積極於

校內外募款，成立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金專帳，為利於該基金之募款

與管理，特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金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募款與管理之依據。」。  

三、第五點依委員建議酌作文字修正為「五、本要點募款之基金……，經學務

處偕同教務處共同審查，經俟校長核定後使用經費。」  

※檢附修正後條文 (詳附件四~一，第 1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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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構想書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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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本設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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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都市設計審議核定 

 

原核定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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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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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關 懷 弱 勢 學 生 安 心 就 學 助 學 金 設 置 要 點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擬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說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

安心就學募款基金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

安心就學助學金設置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照顧經濟弱勢、不同

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

之弱勢學生使其順利就學，

積極於校內外募款，成立關

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

金專帳，特訂定「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

就學募款基金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作為募款

與管理之依據。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照顧經濟弱勢、家庭

突遭變故學生使其順利就

學，積極於校內外募款，成立

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

金專戶，特訂定「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作為募款與管理之

依據。 

依教育部「高教深耕計

畫」針對弱勢學生之定

義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弱勢學生(受捐助

對象)，係指本校在籍學生

（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

推廣教育班學生），符合以下

各款情形之一者，且須自行

負擔學雜費、生活費或家計

者。 

(一)經濟弱勢學生包含：1.低收

入戶學生、2.中低收入戶學

生、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4.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5.原

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

格、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

補助學生。 

(二)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

會較少之弱勢學生：1.三代

家庭無人上大學者、2.新住

民。 

二、本要點所稱弱勢學生(受捐助對

象)，係指本校在籍學生（不含

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廣教育班

學生），符合下各款情形之一

者，且須自行負擔學雜費、生活

費或家計者。 

(一)家境清寒（需有政府機構開

立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二)父母雙亡或單親家庭子女。

(三)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 

(四)非自願性失業家庭子女。 

(五)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

況，致家中經濟失依者。 

依教育部「高教深耕計

畫」針對弱勢學生之定

義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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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要點募款之基金得由各教

學單位或行政單位結合課程

學習或就業輔導提出弱勢學

生專案輔導計畫，經學務處

偕同教務處共同審查，俟校

長核定後使用經費。 

五、助學金申請審查程序：得由

各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協助

學生提出申請，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辦理。 

一、依教育部 106 年 10

月11日臺教高(二)

字第1060141900號

函辦理。 

二、募款基金需使用於

弱勢學生輔導機

制，結合課程學習

或就業輔導等方式

協助學生，而非逕

行以獎助學金方式

發放給學生，故修

正本要點申請方

式。 

 六、本助學金於學生臨時遭遇緊

急重大變故或確有需求者，

得隨時提出，由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受理，專案簽核辦

理。 

本點刪除。 

 七、申請本助學金學生應繳交下

列文件各乙份：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 

(三)檢具第二點各類有效證明

文件及最近一年度全戶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具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

庭證明者免附)。 

(四)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本點刪除。 

六、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指定

用途捐款「關懷弱勢學生安

心就學募款基金專戶」募款

收入支應。 

八、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關

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

專戶」募款收入支應。 

酌作文字修正。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

施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

施行。 

點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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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照顧經濟弱勢、家庭突遭變故學生使其順利就學，

積極於校內外募款，成立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專戶，特訂定「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募款與管理之

依據。 

二、本要點所稱弱勢學生(受捐助對象)，係指本校在籍學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

廣教育班學生），符合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且須自行負擔學雜費、生活費或家計者。 

(一)家境清寒（需有政府機構開立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二)父母雙亡或單親家庭子女。 

(三)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 

(四)非自願性失業家庭子女。 

(五)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失依者。 

三、凡有意願捐助之企業、團體或個人得透過以下方式捐款至本校「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助學金專戶」： 

(一)現金：請洽校友服務中心。 

(二)支票：抬頭請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連同本捐款單，以掛號郵寄：202-24 基

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友服務中心收。 

(三)郵局劃撥：戶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專戶」；帳號「18914926」。 

(四)銀行電匯：「第一商業銀行哨船頭分行(銀行代碼 0072436)」帳戶匯入，戶名為「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 401 專戶」，帳號為「24330026365」。 

(五)信用卡：請依本校捐款單格式填寫。 

四、捐助款項由本校收受及辦理專款專用，並開立捐贈證明收據給捐助者。經徵得同意，

將捐助者之姓名與款項依照本校「校務基金籌募辦法」予以致謝及表揚。 

五、助學金申請審查程序：得由各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協助學生提出申請，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六、本助學金於學生臨時遭遇緊急重大變故或確有需求者，得隨時提出，由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受理，專案簽核辦理。 

七、申請本助學金學生應繳交下列文件各乙份：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三)檢具第二點各類有效證明文件及最近一年度全戶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 

(四)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八、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專戶」募款收入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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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金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書面審查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照顧經濟弱勢、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

之弱勢學生使其順利就學，積極於校內外募款，成立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金

專帳，為利於該基金之募款與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弱勢學生(受捐助對象)，係指本校在籍學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

廣教育班學生），符合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經濟弱勢學生包含：1.低收入戶學生、2.中低收入戶學生、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5.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

格、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二)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1.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者、2.新住

民。 

三、凡有意願捐助之企業、團體或個人得透過以下方式捐款至本校「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募款基金」： 

(一)現金：請洽校友服務中心。 

(二)支票：抬頭請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連同本捐款單，以掛號郵寄：202-24 基

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友服務中心收。 

(三)郵局劃撥：戶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專戶」；帳號「18914926」。 

(四)銀行電匯：「第一商業銀行哨船頭分行(銀行代碼 0072436)」帳戶匯入，戶名為「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 401 專戶」，帳號為「24330026365」。 

(五)信用卡：請依本校捐款單格式填寫。 

四、捐助款項由本校收受及辦理專款專用，並開立捐贈證明收據給捐助者。經徵得同意，

將捐助者之姓名與款項依照本校「校務基金籌募辦法」予以致謝及表揚。 

五、本要點募款之基金得由各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結合課程學習或就業輔導提出弱勢學生

專案輔導計畫，經學務處偕同教務處共同審查，經校長核定後使用經費。 

六、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本校指定用途捐款「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募款基金」收入支應。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